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之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唐山冀东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东水泥”、“上市公司”或“公司”）2018年出资组建

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交

易对方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集团”）做出的相关标的资

产于 2019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冀东水泥 2017年 12月 28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8年 2月 7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18年 2月 28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年 5月 31日《关于核准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87 号）核准，上市公司以所持

有的冀东水泥滦县有限责任公司等 20 家公司的股权及冀东水泥唐山分公司等 2

家分公司的资产出资，金隅集团以所持有的北京金隅水泥经贸有限公司等 10家

公司的股权出资，双方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其中上市公司出资资产评估值为

821,743.57万元，金隅集团出资资产评估值为 731,337.10万元，合资公司成立

后，上市公司持有 52.91%的股份，金隅集团持有 47.09%的股份。本次重组中，

上市公司与金隅集团签订了《业绩补偿协议》。 

2018年 6月 1日，合资公司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合资公司”）取得了唐山市丰润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截至 2018年 7月 26日，冀东水泥、金隅集团对合资公司出资的相关资产

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全部办理完毕。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事项 

冀东水泥 2018年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中，根据上市

公司与金隅集团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金隅集团对作为出资注入合资公司的

11处矿业权、66项专利权及 4项软件著作权做出利润或收入承诺，相关承诺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11处矿业权承诺净利润 4,508.52 4,818.64 6,454.97 

专利权和软件著作权承诺

营业收入 
52,924.05 52,924.05 52,924.05 

（二）业绩补偿安排 

1、矿业权的业绩补偿安排 

上市公司应在业绩补偿期间内每年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审计机构”）对标的矿业权的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业绩补

偿期间内，标的矿业权各期实现的净利润以专项审核意见为准。如果标的矿业权

在业绩补偿期间截至每个会计年度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则金隅集团应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履行矿业权业绩补偿义务，以

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各期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自业绩补偿期初至当期期末标的矿业权累计承诺净利润-

自业绩补偿期初至当期期末标的矿业权累计实际净利润）÷业绩补偿期间内标的

矿业权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矿业权交易作价－自业绩补偿期初至当期期末标

的矿业权累计已补偿金额。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补偿金额小于 0 的，按 0 计算，即已补偿金额不冲

回。 

在业绩补偿期间届满时，由审计机构对标的矿业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



 
 

值测试报告》。如业绩补偿期间标的矿业权的期末减值额大于累计已补偿金额，

则金隅集团另行向上市公司补偿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所得的金额： 

另需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累计已补偿金额 

金隅集团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 

2、专利权、软件著作权的业绩补偿安排 

上市公司应在业绩补偿期间内每年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专

利权及软件著作权所属业务的实际营业收入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业绩补偿期间内，

标的专利权及软件著作权所属业务各期实现的营业收入以专项审核意见为准。如

标的专利权和软件著作权所属业务在业绩补偿期间截至每个会计年度期末累计

实际营业收入数未能达到累计承诺营业收入数，则金隅集团应按照《业绩补偿协

议》约定履行标的专利权及软件著作权业绩补偿义务，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

行补偿。各期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自业绩补偿期初至当期期末标的专利权及软件著作权所属

业务累计承诺营业收入-自业绩补偿期初至当期期末标的专利权及软件著作权所

属业务累计实际营业收入）÷业绩补偿期间内标的专利权及软件著作权所属业务

承诺营业收入总和×标的专利权及软件著作权交易作价－自业绩补偿期初至当

期期末标的专利权及软件著作权累计已补偿金额。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补偿金额小于 0 的，按 0 计算，即已补偿金额不冲

回。 

在业绩补偿期间届满时，由审计机构对标的专利权和软件著作权进行减值测

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业绩补偿期间标的专利权和软件著作权的期末减

值额大于累计已补偿金额，则金隅集团另行向上市公司补偿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所

得的金额： 

另需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累计已补偿金额 

金隅集团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 

二、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上市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

和”）对前述交易中相关标的资产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进行了审核，根

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于矿业权、专利权、

软件著作权和涞水京涞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冀东发展泾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XYZH/2020BJSA10245 号）（以下简称“《专

项审核报告》”），2019年度相关标的资产业绩承诺的具体实现情况如下： 

业绩承诺项目 
2019年度实现数

（万元） 

2019年度业绩承诺数

（万元） 
完成率 

11处矿业权承诺净利润 15,166.55 4,818.64 314.75% 

专利权和软件著作权承诺

营业收入 
69,399.71 52,924.05 131.13% 

三、独立财务顾问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上市公司与金隅集团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信永

中和对上市公司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冀东水泥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

联交易所涉标的资产于 2019年的业绩实际实现数均超过业绩承诺水平，金隅集

团关于冀东水泥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2019 年度无需对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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